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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的军国主义与统帅权独立
张　东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１３００２４)

摘　要:明治维新后,日本为强化天皇统治,逐渐采取军政分离原则,实现统帅权独立,避免政党势力与

民众政治对军队的影响.统帅权独立的精神构造与天皇制下的国民统治秩序密切相关,忠君尚武精神通过

«军人敕谕»等文本被内化为军队乃至国民的道德规范,对天皇权威的绝对服从与近代宪政精神明显矛盾,统

帅权独立侵蚀明治宪政,促使近代日本在军部主导下走向法西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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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推行军国主义,以极端民族主义鼓吹侵略扩张,虽有«明治宪法»约束,但最

终军部能摆脱议会和政党牵制进而主导政治裹挟整个国家发动侵略战争,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

统帅大权直属天皇,即统帅权独立.国内学界对于近代日本侵略扩张的史实及其军国主义思想已

有深刻的批判性研究①,但遗憾的是,对于统帅权独立这一重要问题却无探讨,本文即从统帅权独

立的过程、精神构造及其对明治宪政的侵蚀等方面做一考察,以期深化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认识.

一、明治前期的军政分离

１８６７年１２月,岩仓具视等人发动政变,实施“王政复古”,废除摄政、关白及幕府大将军等朝幕

要职,新体制设总裁、议定及参与三职,其下设有九课,陆海军务课既掌行政亦主统帅.１８６９年７
月,明治政府进行官制改革,军务官改为兵部省,但其职掌未有根本变化.１８７１年７月,明治政府

再行官制改革,兵部省职掌有明显变化,一是兵部卿权限加入“征讨发遣”,明确军政及统帅两权;二
是兵部省内设陆军参谋局,以“省内别局”的形式掌管军令,此为参谋本部之渊源,统帅权独立已有

萌生;三是兵部卿资格为“本官少将以上”,兵部大辅及少辅资格“本官大佐以上”及“本官中佐以

上”,并限定为武官充任[１]２１９Ｇ２２０.１８７２年２月,兵部省废止,分设陆军省及海军省.此时仅陆军分为

军政和军令,海军尚非如此,并且参谋局仍从属于陆军卿,军政军令在陆海军卿统理下维持一元化,
并无独立之统帅机关.１８７３年１月,明治政府施行征兵制,其诏书及告谕中显示,近代日本军队乃

基于皇国“古制精神”,同时“民兵之法乃自然之理,非偶然所为,而其制斟酌古今时宜,参照西洋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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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数百年来研究之实践”[２],征兵可谓“自然之理”,而具体建制则“参酌时宜”,当然,采取军政分离、
维持统帅权独立也是“参酌时宜”之结果.那么,当时是怎样的“时宜”促使其走向军政分离呢?

１８７３年１０月,“明治六年政变”(征韩论政变)发生,不仅使明治政府发生分裂,也对近卫兵产生了

很大影响①.西乡隆盛回到鹿儿岛后,在京都的萨摩藩士兵多有追随之意,陆军少将桐野利秋、筱
原国幹是其代表人物.桐野提出辞职,在没得到批准下擅自回到鹿儿岛,筱原等人也纷纷效仿.１０
月２５日,德大寺实则奉命向陆军少将筱原国幹、陆军中佐白户隆盛等人下达天皇御旨,其中,筱原

称病未能入宫.２９日,德大寺再次奉命召筱原等一百四十多人入宫,筱原依然称病,其他士兵也多

有称病拒绝的.多数鹿儿岛士兵辞职或者回藩,明治政府担心士兵过激行为,所以并未严厉处置.
实际上,此时军中违纪、犯罪等问题时有发生,当时报纸称军人“好色贪酒,酩酊大醉而高声放

歌,在街市上大摇大摆妨碍行人,掩饰己非,向警官行凶”等[３],军人被认为没有纪律、廉耻和爱国

心,甚至扰乱社会秩序.从犯罪数量上来看,１８７４年－１８７６年间,兵员人数几乎没有增减,但是士

兵犯罪数量却从７０起剧增到了１０００起.１８７６年,相继发生熊本敬神党之乱、秋月之乱、荻之乱等

士族叛乱,军纪问题成为明治政府的一大难题.在此期间,即征韩论政变后,在征韩论中下野的板

垣退助、副岛种臣、江藤新平等人相继投入政治运动,并在１８７４年１月提出«民选议院设立建白

书»,开展自由民权运动,军中问题与自由民权运动密切关联.

１８７７年２月,西南战争爆发,虽政府最终获胜,但暴露了军队组织、教育及训练的不足,尤其是

指挥官战斗指挥能力的欠缺,参谋组织被认为急需强化.而且,土佐立志社等有协助西乡的倾向,
立志社领导林有造、大江卓等在１８７７年２月请板垣退助回土佐,计划与陆奥宗光等旧纪州藩士族

联合,借西南战争之机推翻政府而实现立宪政体,但这一动向被政府察觉而失败.自由民权运动与

西乡隆盛一派的关联使明治政府产生高度警惕,明治政府开始着手强化军纪、加强对军队控制,防
止自由民权思想“侵入”军队.西南战争刚一结束,东京就发生了“竹桥事件”,竹桥的近卫兵及东京

镇台炮兵队士兵２００多人杀死上级并携带武器向赤坂皇居进发,原因是西南战争时立有战功却未

能行赏,甚至待遇还降低了.虽然近卫兵和镇台兵将此镇压,但军队秩序的紊乱、士兵素质低下以

及对命令的无视等突显出来,引起了政府、军队当局的强烈关注.
因此,在１８７８年１０月８日,陆军卿山县有朋提出建议:“陆军事务分两大类,政令和军令.政

令由本省奉行,军令则由参谋局专任,”“明治七年六月设置陆军参谋局,至今已有四年,虽有成效却

未能充分扩张本职.陆军创设十年有余,而参谋局不过四年,时间尚短,其间又有多事掣肘,陆军政

令诸规渐已确立,学术技艺早有进步,而作为陆军根基的参谋局尚无相应发展,”因此,“相对我国陆

军政令之进步、欧洲陆军参谋局之体裁,我国政令军令有失平衡,”“如今的参谋局不足以称其为明

治十一年之参谋局,不足以称为日本帝国之参谋局.”[４]１１月,在陆军省定额金之外,增加２５万日

元扩充参谋局,１２月５日,废参谋局而设置参谋本部,山县有朋任参谋本部长,统辖各监军部、近卫

兵及镇台参谋部.之前的参谋局从属陆军卿,而参谋本部则从陆军省独立出来,管制“军中机务、战
略动静、进军、驻军、调军命令、行军路程、运输方法、军队发差等”相关军令,“参与军令制定,在天皇

亲裁之后,军令由陆军卿发出施行,”[１]２２６Ｇ２２７参谋本部长直属天皇,是统帅权的最高辅弼机关,优于

陆军卿而与太政大臣地位相当②.也就是说,明治政府为维持军纪,防止自由民权等对军队的影

响,逐渐采取军政分离原则,军队统帅权直属天皇.１８８０年４月５日,明治政府发布了«集会条例»,
其中第七条“陆海军人及常备预备队人员、警察、官立公立私立学校教员学生、学业工艺见习生等不

得参加议政论政之讲坛集会,亦不准入社”[５],明令禁止军人参与政治论争,全面禁止军队干预政

治.明治政府实施军政分离,一则保证军队的独自性,不受政局变动影响,更可防止不久后到来的

政党及民众力量;二则保障政府的稳定性,避免军政不分、军队变动影响政局稳定.但很明显,统帅

①

②

近卫兵,之前叫御亲兵,１８７２年３月改名,由萨摩、长州、土佐士兵组成,其中,鹿儿岛、高知的士兵十分推崇西乡隆盛与板垣

退助,大多支持征韩论.

此时海军并未如此,直到１８９３年５月,海军设置军令部,与陆军参谋本部相对等.



权独立的最终目的则是维护和加强天皇统治.

二、统帅权独立的精神构造

从制度上将统帅权从政府中分离出去,并未能充分保证其稳定性,还必须在精神层面将之内化

为道德规范.而其内化轨迹又是与天皇统治的强化密切相关,在此过程中,«兵家德行»、«军人训

戒»和«军人敕谕»是养成军队忠君服从精神之规范文本.１８７８年上半年,西周在陆军将校俱乐部

偕行社做讲演,后结成«兵家德行».其后１０月,山县有朋发布«军人训戒»,起草者即为西周.而

１８８２年«军人敕谕»,其发起者为山县有朋,起草者仍为西周.
«兵家德行»主要关注军队将领的素质:一是讲求规律的“节制”,二是道德上的“德行”.对于军

纪的养成,西周首先考虑到的是“节制”.而这个“节制”不是“用理性来压抑欲望”,而是“创造”一个

“体系”或者“规则”,使军队士兵“自觉”进入这一“体系”或者“规则”当中,使他们实现自己对自己的

“节制”.因为近代军队更注重整体配合、集团作战,军队秩序非常重要,“指挥千军万马亦犹如大将

一人之活动手足,因此可将这体系下的士兵成为节制之兵”[６],强调了士兵纪律性.而纪律性的养

成有赖于对“服从”的认可,因此,服从精神十分关键,通过服从精神产生一种规则和体系,并将之内

化到士兵的精神世界.而要创造这样一种“体系”或者“规则”,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完全基于军队自

身,因为,若是生硬地用另一种精神体系来维持军队的话,士兵从社会进入军队、再从军队进入社

会,不免会有“割裂”之感,反而不利于纪律和秩序的养成,所以,要创造的“体系”或者“规则”也必须

要与社会有某些共通之处,或者说它们是社会规则在军队内的延长,也只有这样,才能养成真正的

“天皇的士兵”、“天皇的军队”.西周将日本人固有之“性格习惯”引入军队将领之“德行”,一方面是

“有所为”,另一方面是“有所不为”,也就是“忠良易直”,将此四字特性延伸开去,就变成了军队整体

的“德行”和独特“风貌”.而在明治维新之后,整个日本的社会风貌、经济秩序和民众心理都发生了

变化,军队亦受影响.西周将明治维新带来的变化分为三个部分:民权家风、状师家风、货殖家风.
“民权家风”就是辛勤劳作而使国家富强、进而实现自身的自治自由;“状师家风”则是主张自身权

利,但这一倾向易流于诡辩狡诈;而“货殖家风”则是民众勤于货物钱财,但是,军队需讲求秩序、服
从,这些社会风气都是应该避免的,这样一来,西周就将军人“德行”与社会“风尚”区别开来了.

而«军人训戒»则是在１８７８年“竹桥事件”后发布的,当时是以山县有朋的名义发布,但普遍认

为是西周起草的.它首先讲的是军队的必要性和现状,接着指出维持军人精神的三大要素:忠实、
勇敢、服从,高扬武士对主君的忠诚,强调武士对主君的忠诚和军人对天皇的忠诚,某种意义上说,
也是基于士族叛乱和对抗自由民权运动的,指向性比较明显.

«军人训戒»共有１８条,其中,第９条“军人从列入军籍之初,就应当有奉戴皇上、忠于朝廷之

心”,强调对天皇的崇拜和忠诚;第２条“根据陆海军服,服从军队秩序,行相应礼节,对部下威严,但
要讲求礼让老功者”,也就是要尊敬上级、年长和在军队资历深者,从而强化阶层间的服从和连带关

系.其中还有“私议宪法,讨论朝政是非,讽刺诽谤政府布告等言行,与军人本分相违背”、“动辄愤

慨时事,唱民权之义,这些都不是军人本分,身为武官却如处子横议之狂态,此为不可,应深以为

戒”[６],提到对民权运动的防备,禁止军人参与政治.可以看出,«军人训戒»为«兵家德行»中所讲

“节制”与“德行”的具体化,继承和扩展了武士道精神,以军队内阶层秩序为基调强化军人对天皇的

忠诚,防备民权运动等社会风尚对军队的“侵入”.

１８８２年１月,«军人敕谕»发布,当时主要是为了防止军人对政治的参与和强化军人对天皇的

忠诚.«军人敕谕»有五个德目:尽忠节守本分;正礼仪;崇尚武勇;重信义;以质素为旨,而贯穿五个

德目的是对天皇的忠诚.实际上,这些并不是军人独有之道德精神,而是基于日本一般社会风习之

道德.«军人训戒»开头提出“如何维持军人精神”,称“不过是忠实、勇敢与服从三者,是为维持军人

精神之三大基本”[７].最重要的是,“敕谕”是天皇作为军队大元帅而对军事教育发布的一种带有绝

对命令性格的“军令”形式,它将封建武士道德作为近代军人道德而复活,将之作为绝对的近代日本



军人思想性格,不仅仅是对军队的要求,而且逐渐作为道德约束向国民侵入,以忠节观念为核心的

向天皇的绝对献身被视为最高的道德价值.这种观念随着士兵的回乡而被传播开来,逐渐变成国

民道德,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主化发展.
在１９３２年«军人敕谕»发布５０周年纪念会上,有讲话提到“(军人敕谕是)不仅军人,一般国民

也应遵奉之国民道德”、“敕谕不仅是针对军人的,对一般人也提出了应有之道,帝国之民皆应遵守

之道”[６],道出了«军人敕谕»与«教育敕语»的连带性,«军人敕谕»不仅是对军队秩序的强化,也是对

一般国民的道德约束.这体现出西周构建和创造服从的“体系”、“规则”的初衷———不是把军队作

为独立于社会的封闭的秩序体系,而是将其“规则”与一般社会沟通、连带起来,进而将军队的服从

秩序返回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去.从政治上来讲,«军人敕谕»明确了天皇对军队的统帅权,表面上

是树立了军人不干预政治的非政治化,但在现实中却不能实现.实际上,敕谕本身就是政治性的,
就是将军队置于天皇亲率之下,成为明治政府的支柱,脱离行政干预,不管以后议会中民权势力有

多大优势,都不会影响军队的统帅权,而军队则可容易地通过武力威慑和镇压民众.这其实是对宪

法体制的一种政治对抗.军政分离的统帅权独立,引发了后来的国家二元分裂.«军人敕谕»将天

皇统帅权从思想上具体化,成为了二元分裂国家意识形态上的支柱,确立了统帅权的不可侵犯性.
在通过«军人敕谕»完成军队的非政治化之后,却用天皇制国体来教育军人,又将军队重新政治化,
逐渐成为顽固的绝对专制势力和超政党的存在.

三、统帅权独立对明治宪政的侵蚀

１８８９年２月,«明治宪法»中明确了天皇的统帅大权.然而,近代宪法以责任和分权限权为根本

之义,这与统帅权中的绝对忠诚和服从相矛盾.那么,宪法解释如何来弥合统帅权独立与近代宪政间

的分离呢? 而这种矛盾又会生发怎样的弊端和后果呢? 统帅权独立又是如何侵蚀明治宪政的呢?
(一)统帅权独立的合宪化解释及其破绽

对于天皇的统帅大权(第十一条),«宪法义解»中称:“中兴之初,天皇发亲征诏书,总揽大权,改
革旧有兵制,洗除积弊,设帷幄本部,亲帅陆海军,光复祖宗遗烈,本条即指兵马统一大权专属天皇

大权,属帷幄命令,”[８]以传统为由维护统帅权独立,甚至连提出“天皇机关说”的美浓部达吉也同样

以“古有旧制”来承认统帅权.
实际上,«明治宪法»中并无关于统帅权独立的明确规定,但“一国宪法绝不仅只是指宪法条文,

宪法制定前的历史传统、宪法条文之外的法律法令、事实性习惯等,都是构成一国宪法之材料,日本

的军队制度产生于宪法制定之前,军队本来就不归太政官或内阁管辖,而宪法不过是继承此制度而

已”[９]９５.对于统帅权问题,美浓部认为,“天皇大权并非是基于宪法而产生,它是自古以来在历史中

形成的,宪法不过是以成文法形式将之明确化.”[１０]２２１除了皇室大权与祭祀大权,天皇大权在宪法上

都有规定,但根据“辅弼机关及责任归属”,可分为三种,一是国务大权,需国务大臣辅弼;二是统帅

陆海军的军令大权,由军令机关辅弼;三是荣典授予大权.统帅大权不属于国务,由“帷幄机关”独
立辅弼,这“并非宪法条文所定,只是沿用和维持了宪法制定前的实际习惯及官制”[１０]３２２.而且,美
浓部引用«宪法义解»中的说法,承认“兵马统一乃至尊大权,专属帷幄大令”,并从军事本身解释:
“军队统帅是针对现在或假想敌军,以充分发挥军队战斗力为目标,这就需要军队自由灵敏快速活

动,不允许局外者掣肘,因此,若有国务大臣参与军事的话,或可能削弱军队战斗力.因此,从我国

宪法习惯上说,军队与国务有所分别,军事行动在国务大臣辅弼责任之外,这也是国法上的兵政分

离原则.”[１０]３２２美浓部将日本的统帅权独立称为兵政分离主义,“国家统治大权与陆海军统帅大权相

分离,统帅权不属内阁职责,国务大臣也不对军事负责”、“兵权和政权皆属天皇大权,只是辅弼天皇

的机关分离.国家统治大权由国家元首天皇总揽,国务大臣任辅弼之责,议会有相应权限,而陆海

军统帅大权由军队大元帅的天皇总揽,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等辅弼天皇,议会无干预之权”[９]９３.
当然,在美浓部看来,兵政分离的前提是兵政两权皆属于天皇,所谓分离只是负责机关上的分离,



“军令权与军政权皆属军事大权,但二者性质有别,军令权是指军队的统帅权,由天皇作为陆海军大

元帅亲自掌握.宪法第十一条‘天皇统帅陆海军’指的就是军令权.军令权区别于一般国防,一般

国防是由国务大臣负责,而军令权是天皇作为大元帅而施行,在国务大臣的辅弼之外.军令权的辅

弼机关由元帅府及军事参议院作为中央军令机关,陆军中有参谋本部、海军中有海军军令部.但军

政权不属于统帅之权,它是维持军备、向国民发出命令、支出国费之权,与一般行政作用相同”[１１].
美浓部承认统帅权独立是基于两点认识:一是事实性习惯,二是天皇总揽军政军令大权.当

然,美浓部也意识到了统帅权独立的弊端,指出:“兵政分离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明确兵权和政权

的界限,但其界限在宪法及其他法令中并无明确规定,只能根据实际习惯而定,所以常有论争,也会

引起政治上的困局,”[９]９７他自己也承认,兵权与政权之间的界限难以断然分清.
事实上,在承认统帅权独立的同时,却要对它加以限制,并防止它干预政治,美浓部的这种“理

想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的日本人通常并不认为统帅权是违宪的,大多数人都以事实性习惯

为由将统帅权独立合宪化了.但吉野作造对此观点持批判态度,明确主张参谋本部与海军军令部

是违宪的制度,他认为:“国防用兵作为统帅之事而与普通政务分离的话,这将妨碍国权统一.战争

时期自当另说,但在和平时期,国权应维持统一,”“我们应从宪法条文及其精神来斟酌事实性习惯

及其附属法规的合理性,绝不能将军令权置于国务辅弼的范围之外.”[１２]２５Ｇ２６

吉野也承认统帅权独立有其历史上的因由,但是“现代国务复杂繁多,不可能由一人独裁,所以

才会有大臣辅弼,统帅权当然也一样.人们以统帅权乃亲裁大权为由将之置于大臣辅弼之外,但实

际上却设置有元帅府、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等机构,严格上说,如果统帅权不能有别的机构介入的

话,那就应该首先撤废这些机构.所谓统帅权独立,实际上是忌讳文官大臣的辅弼责任,名义上是

天皇亲裁而不由大臣辅弼,但实则是职业军人专权,以致造成军事辅弼机关与国务辅弼机关之间的

严重对立”[１２]２７Ｇ２８,吉野从国家统治的合理性上反驳了美浓部等人的说法.
(二)陆海军大臣造成的政府分裂

纯粹的统帅事务称为军令,但实际中统帅事务与军政事务难以截然分开,例如军队编制和国防

计划等,这些“交叉事务”可称为军机,所以统帅权独立一般被称为军机军令.但参谋本部和军令部

等统帅机关军队编制和国防计划等只是计划性的,并不涉及具体的施行,若要施行的话,就必然会

牵涉国家财政,这就需要内阁商议.也就是说,统帅权独立的真正实施,还需统帅机关与政务机关

的协调,而居间协调的重要一环,便是陆海军大臣.陆海军大臣在国务大臣中有特殊地位,不但作

为国务大臣统管军政,还作为统帅机关有帷幄上奏之权.理论上说,纯粹的统帅事务不属于国务大

臣辅弼,因此陆海军大臣不应干预统帅事务,但实际上,统帅权命令在受到天皇裁可后转到陆海军

大臣,然后再向军队下达命令.１８８５年１２月２２日的«内阁职权»第六条:“各省大臣应及时向内阁

总理大臣报告所辖事务,但军机事宜由参谋本部长直接上奏,陆军大臣将其事件报告内阁总理大

臣,”[１３]确定了参谋本部长的统帅机关地位以及陆军大臣的特殊地位.在１８８９年的«内阁官制»第
七条中,同样规定军机事宜除了天皇要求下达内阁的,由陆海军大臣报告内阁总理大臣.统帅机关

与政府之间有陆海军大臣做沟通,内阁官制亦明文确认此事实.
但问题是,内阁是流动性的,受民众舆论及议会状况等要素的牵制,所以在陆海军大臣协调统

帅机关与内阁的时候,为了确保统帅机关的独立性,陆海军大臣也必须要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
而其途径便是陆海军大臣的现役武官制.１８９１年,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曾就此问题上奏:“为保持

立宪君主制而防止大权下移的话,就不能将国家兵权委于议会或者政党,”“若君主直辖,管理军政

的大臣就不能随政党摇摆,与普通政治家相比,军事上受磨练精于军制军律军人状况的职业军人对

于军制组织来讲更为合适.”[１４]但随着政党实力增强,议会中开始有讨论废除军部大臣武官制.大

正时期,山本权兵卫内阁改正陆海军省官制,削除了陆海军大臣资格中的现役规定,除了现役大中

将,预备役、后备役以及退役者皆有资格,扩张了任用范围.但改正仅止于文字,实际上出任陆海军

大臣的仍是现役军人.陆海军大臣的特殊性明显违背了国政统一的原则,有违内阁制度的根本精



神,必然造成政府分裂.而且,统帅机关直属天皇,不负宪法责任,而国务则是有宪法责任的,当统

帅机关以天皇权威强硬时,就会侵蚀掉宪政精神,通过陆海军大臣造成政府的分裂,将国务逼迫至

被动地位,甚至将之绑架,军部进而主导国政.
在大正期,由于国内外的民主风潮,民众对政党政治有一定的希求和认同,反对军部对政治的

干涉.而进入昭和期,政党腐败等显露,民众对政党持批判和否定态度,军部藉此愈加强硬,以民众

排斥政党的舆论为背景,在政治上增强发言力度.尤其是“五一五事件”后的斋藤实内阁,虽标榜举

国一致,但军部比重明显增加.“二二六兵变”后,１９３７年２月,广田弘毅组阁,军部发言权更加增

大.对于广田内阁的最初组阁方针,军部表示不满,原定陆相的寺内寿一发表声明,“新内阁负有打

开空前时局之重责,必须要有根本刷新内外时弊、施行国防充实的积极强力国策之气魄和实行力.
不能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现状维持或者消极政策而妥协退让.以积极政策刷新国政,这是全军的一

致愿望,妥协退让不能收拾全局,不仅会令事态纠纷,还会遗留祸根.不符合如此要求的内阁,能够

克服内外非常时艰吗,”[１５]４对广田内阁表示怀疑.广田内阁濒临流产.广田与寺内数次交涉,变更

最初组阁方针,发表新的声明:“眼下皇国形势,打开时局需一新旧有弊政,自主积极调整国际关系.
此次事件发生,也使吾人觉得此时需大革新.因此,政党、军部、官僚应举国一致去除积弊,树立强

固国策,阁员人选不拘泥于地位、阅历,聚集体认时局、有报国至诚之士,一致团结施政,对上奉答圣

旨,对下不负时势期望.”[１５]８也就是说,军部在民众舆论背景下,以其特殊性增强自身政治地位,并
逐渐掌握政治主导权.而在１９３６年５月,陆海军大臣资格再次恢复现役将官,从山本内阁的官制

改正以来,也仅２０余年.

结　语

为强化天皇统治,近代日本采取军政分离原则,避免民众政治对军队的牵制,统帅权独立于政

府而直属天皇,天皇既是元首又是大元帅,军队绝对服从天皇权威.忠君尚武精神又通过«军人敕

谕»等文本灌输而内化为道德规范,并扩展至整个国家社会.军机军令不受政府干预,经天皇亲裁

后“回归”政府而最终实施,这期间需要统帅机关与政府内阁充分沟通协调,造就了陆海军大臣在内

阁中的特殊地位,统帅权独立必然会侵蚀明治宪政.在整个日本对外扩张的狂热与执着下,随着战

争扩大和局势恶化,军部更主导政治,将整个国家导向战争体制.统帅权独立与天皇统治密切相

关,是近代日本强化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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